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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参股公司天业汇合的控股股东天业集团拟以 147,839.70 万元向锦富投资、

国资公司非公开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天业汇合 23%股权（其中：锦富投资拟出资

83,561.57 万元受让天业汇合 13%股权，国资公司拟出资 64,278.13 万元受让天业汇合

10%股权），并征询公司是否对该部分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及

资金安排，放弃行使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后，公司持有天业汇合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仍为

37.88%，天业汇合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发生变化。 

●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天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受让方之一锦富投资为公司

关联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放弃天业汇合股权优

先购买权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汇合”）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成立

于 2017年 7月 12日，注册资本为 33亿元，其中：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业集团”）出资 20.50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62.12%；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出资 12.5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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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下属企业的股权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提高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以2023

年6月30日为股权评估基准日，天业集团拟以147,839.70万元向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富投资”）、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资公司”）非公开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天业汇合23%股权（其中：锦富

投资拟出资83,561.57万元受让天业汇合13%股权，国资公司拟出资64,278.13万元受让天

业汇合10%股权），并征询公司是否对该部分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根据实际经营

情况及资金安排，放弃行使对天业集团转让天业汇合23%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上述股权转让的转让方天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受让方之一锦富投资为公司关联

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放弃天业汇合股权优先购

买权的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取得所必要的国资监管机构的相关批准文件，本次放弃优先购

买权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

决。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以上，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30,000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北三东路 36号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17年 7月 12日 

营业期限：2017年 7月 12日至 2067年 7月 11日 

经营范围：乙二醇、合成纤维、化学制品（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品除外）的生产

和销售；乙二酸二甲酯、碳酸二甲酯、氩[压缩的或液化的]、氧[压缩的或液化的]、氮

[压缩的或液化的]、硫磺、甲醇、氢、二硫化碳、氨。硝酸、盐酸、氢氧化纳溶液[含

量≥30%]、硫酸、亚硝酸钠、硫化钠、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水合肼[含肼≤64%]

的批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徐外）；房

屋、机械设备、车辆租赁；热力生产和供应。（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二）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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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股权转让前 预计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亿元） 

持股比

例（%） 
出资额 

（亿元） 

持股比

例（%）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20.50 62.12 12.91 39.12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12.50 37.88 12.50 37.88 

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 - 4.29 13.00 

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 - 3.30 10.00 

合计 33.00 100 33.00 100 

（三）近期财务情况 

天业汇合近二年又一期资产、负债、财务状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6 月30 日 

总资产 811,780.01 874,355.97 842,558.18 

负债 470,737.98 553,033.34 537,836.21 

净资产 341,042.03 321,322.63 304,721.97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137,465.60 172,997.33 92,906.15 

营业利润 10,383.18 -22,393.98 -18,168.13 

净利润 10,449.67 -19,942.79 -16,464.45 

 

（五）标的股权定价情况 

以2023年6月30日为股权评估基准日，基于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并经本次股权转让各

方协商，标的股权的转让对价确定为147,839.70万元。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出让方 

名    称：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    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三东路 36号 

注册资本：512,499.5万元 

成立日期：1996年 0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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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1996年 06月 2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氯碱生产销售；硫酸、盐酸、氢氧化钠（片碱、粒碱、固碱、液碱）次

氯酸钙、次氯酸钠、石灰、高沸物（二氯乙烷）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14-丁二

醇、乙二醇、化学制品、固汞催化剂、水泥及水泥制品、塑料制品、碳酸钙、碳酸钠的

生产与销售；钢材、建材、畜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的销售；种植业、养殖业，节

水农业技术推广，节水农业工程技术研究，进出口业务，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物业管

理，自建铁路专用线的轨道运输；装卸与搬运；检测设备技术咨询与服务；机器设备租

赁服务；模具、零配件加工与制作；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仓储服务（危险化

学品除外）；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代理报关、报检服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销

售，信息技术服务与咨询，信息系统集成工程，网络综合布线工程；自动化控制系统、

工业监控设施的销售、安装和维护，网站设计、制作和维护；农业规划设计、农业技术

研发与推广、农作物的种植和销售、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工程设计、施工、承包、技

术转让；火力发电，供热，电、蒸汽的销售，电气试验；车辆租赁；餐饮服务；电石、

煤及煤制品的销售；矿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招生辅助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该公司运营状况良好，财务及资金状况良好，具备充分

的履约能力。 

本次股权转让前，天业集团持有天业汇合62.12%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

业集团持有天业汇合39.12%股权，仍为天业汇合控股股东。 

（二）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之一锦富投资 

名    称：石河子市锦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    所：新疆石河子市 33小区北一路 255号综合培训楼 2号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 03月 06日 

营业期限：2018年 03月 0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业集团、锦富投资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

国有公司，鉴于在天业集团、锦富投资处理天辰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过程中，天业集团与

锦富投资存在关联性，两者互为关联方；天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锦富投资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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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关联方。公司于2023年4月30日完成向天业集团、锦富投资收购天辰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的规定，在公司收购天辰化工

有限公司后的未来12个月内，锦富投资仍为公司的关联人。锦富投资运营状况良好，财

务及资金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本次股权转让前，锦富投资未持有天业汇合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锦富投

资持有天业汇合13%股权。 

四、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系公司考虑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安排。本次股权转让前，

公司持有天业汇合 37.88%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天业汇合的股权比例不

变。天业汇合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 2024年 3月 1日召开的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新

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23%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议案》，6名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其他 3 名非关联董事对议案表决同意。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

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该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过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独立董事召开了专门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关于

放弃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23%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意见，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认真审查，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

经营计划，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审批、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依

法回避表决，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形。 

2、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综合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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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维因素，符合公司财务稳健、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现金流安全等需要。公司放弃优

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在天业汇合的持股比例造成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更。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符合市场规则，公平、自愿，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放弃对天业汇合 23%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综合考虑了目前行业发展现状、公司

整体发展规划、财务状况、实际经营情况、资金安排及防范风险能力等综合情况。本次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

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审批、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六、备查文件 

1、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

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对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关联交易事

项的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日 


